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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二年七月十日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

 

主席： 

 

 多謝委員會邀請我出席今日的會議。運輸及交通事務

與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新一屆政府必定繼續致力確保

我們的運輸政策及措施，能適切地滿足市民的需要。 

 

 首先，我想滙報一下各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的最新情

況。西港島線、南港島線（東段）、觀塘線延線及高鐵香

港段的建造工程已經展開，預期於 2014 年及 2015 年陸

續完工。另一方面，沙中線主體工程在今年五月得到立

法會的撥款，建造工程即將展開。 

 

至於另一跨境運輸基建港珠澳大橋，位於內地水域的

大橋主橋、隧道及人工島的工程已經展開，進度良好，

預期可於 2016 年落成開通。就大橋的本地工程方面，有

關工程的撥款於去年 11 月及本年 5月獲財委會批准，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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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岸塡海工程已於去年年底展開，而香港接線工程亦

於本年五月底開始進行。我們現正全力推展港珠澳大橋

本地工程，以期工程可於 2016 年完成，配合大橋的通車

時間表。 

 

 因應社會的發展，我們於 2011 年 3 月展開《鐵路發

展策略 2000》之檢討及修訂的顧問研究。是次研究旨在

以前瞻性的目光，及早讓公眾參與討論，以更新全港的

長遠鐵路發展藍圖，並適時預留鐵路走廊和設施所需用

地。整個研究分為兩階段，約需時 24 個月。第一階段公

眾參與活動正在進行中，就三個服務新界的大型跨區鐵

路走廊構思諮詢市民意見，並將於 7月 21 日結束。在第

二階段，顧問將會參考收集得來的意見，進一步研究有

關構思，並評估未來鐵路網絡可能出現的樽頸位置，提

出地區性優化方案，例如加建平衡路線、延線或支線、

新增車站等。第二階段公眾參與的活動暫定於今年年底

展開。 

 

在制定跨境運輸安排方面，我們會繼續監督在現有管

制站所實施的跨境交通服務；監察各陸路邊界通道的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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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車流，以考慮是否需要修改現有的安排，從而達致最

佳效果。我們亦會仔細研究，為新管制站(例如港珠澳大

橋及蓮塘/香園圍口岸)制定跨境陸路交通安排。 

 

我們同時全力推展各項本地道路基建，如吐露港公路

及粉嶺公路擴闊工程第一期、中環灣仔繞道東區走廊連

接路，及屯門公路擴闊工程等項目。而正進行規劃及設

計工作的有屯門至赤鱲角連接路、屯門西繞道、中九龍

幹線、將軍澳–藍田隧道、吐露港公路及粉嶺公路擴闊

工程第二期等多個項目。 

 

  此外，我們正計劃在本港多個地區推展工程，以改

善人流暢旺的商業區、購物區及悠閒區的行人環境。擬

議中的計劃包括銅鑼灣行人隧道系統、旺角行人天橋系

統和元朗市中心行人環境改善計劃。路政署正就設計方

案諮詢公眾的意見，以期進一步優化各項計劃的安排。 

 

我們於去年 7月獲立法會撥款為約 180條公共行人天

橋、高架行人道和隧道的加建無障礙通道設施進行設

計，及進行第一批橋隧的加建工程。第一批橋隧的加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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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已經展開。我們計劃於今年稍後為第二批行人橋隧

的加建工程申請撥款，目標是於 2016-17 年完成大部份

的工程。 

 

另一方面，數項有關公共交通的主要檢討及工作項目

將會展開。我們會啟動港鐵公司的票價調整機制的檢

討，並與港鐵公司商議，目標是於 2012 年年底或 2013

年年初完成。我們已委託顧問公司展開研究。顧問會客

觀及全面地檢視有關課題，研究票價調整機制當中，除

了與經濟表現、工資指數及生產力因素掛鈎的數據之

外，應否及如何引入新元素以反映港鐵公司的營運成

本、利潤水平、營運效率、服務表現，以及市民的負擔

能力等，令機制更為完善。 

 

我們亦計劃在今年年底，就專營巴士票價調整的安排

展開另一次檢討。而因應城巴有限公司(港島及過海路綫

專營權)、九龍巴士(一九三三)有限公司，及新大嶼山巴

士(一九七三)有限公司的專營權將於 2016 及 2017 年屆

滿，我們也會為批予或續批新巴士專營權的安排，按既

定程序開始相關的準備工作。此外，我們也會在今年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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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就向六條主要離島渡輪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進行檢

討。我們會一如過往，適時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各有

關事項的進展。 

 

 在車輛牌照的政策事宜方面，感謝議員支持通過

《2012 年道路交通(車輛登記及領牌)(修訂)(第 2 號)規

例》，引入一款新的試車牌照以便利左軚車的轉口貿易和

改善試車牌照的監管機制以防止濫用。此《修訂規例》

的「先訂立後審議」階段已於 6 月 13 日完成，並將於 7

月 9日正式生效。 

 

在道路安全方面，我們會繼續透過立法、執法和宣傳

教育三管齊下提升道路安全。我們為打擊毒駕及藥駕行

為引入的修訂法例已於今年 3 月中正式實施。法例增訂

了「零容忍罪行」， 加重毒駕罪行的懲處，並賦權警務

人員可要求懷疑毒駕或藥駕的司機進行初步藥物測試。

這些措施已初步取得成效。新法例生效至今的 3 個多月

間，警方已要求懷疑毒駕或藥駕的司機進行了 55 次初步

藥物測試，共有 18 名司機被捕，當中已有 4名司機被起

訴。在未來，我們會透過警方的統籌，著力快速口腔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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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儀器原型的測試工作，以進一步加強警方就新法例

的執法。 

 

另外，我們在去年就提升公共小巴安全的修訂法例亦

於今年 4月中正式實施，措施包括：限制小巴最高車速；

強制所有小巴安裝車速限制器；規定電子數據記錄儀為

新車的基本裝備等。新法例實施後，警方在今年 5 月進

行了一項全港性針對公共小巴營運安全的執法行動，包

括調查公共小巴有否超速，以及有否按規定安裝車速限

制器等。警方在該行動中扣查了 3 部公共小巴。警方會

繼續定期進行針對公共小巴營運安全的全港性執法行

動，運輸署亦會不定期對公共小巴進行突擊調查，以打

擊公共小巴的違法行為。 

 

在未來數月，我們會致力推進有關規定新登記貨車安

裝倒車視像裝置的立法工作。倒車視像裝置能藉減少貨

車車尾的盲點而有助改善倒車安全，而在新車上安裝倒

車視像裝置的可行性已得到確認，應優先執行。我們知

悉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亦普遍支持我們的立法建議。

因此，我們計劃開始草擬相關的附屬法例，並在下一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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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年度提出立法建議。 

 

行政長官建議重組政府架構，成立新的運輸及工務

局，合併現有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(除航運、民航、物流

的政策職能轉移至工商及產業局)及現有發展局的工務

科(除文物保育的政策職能轉移至新的文化局)。由於運

輸與公共基建發展工程關係密切，新的決策局可以有效

規劃、管理及推進工務工程及運輸基建，進一步加強香

港的經濟發展，以及與內地的運輸網絡接駁及融合。 

 

我和我的同事樂意回答各位議員的提問。多謝主席。 

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2012 年 7 月 


